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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财预〔2017〕 354号
德宏州财政局关于贯彻落实《德宏州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
各县（市）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德宏州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德政发〔2017〕108号）（以下简称《预案》）要求，指导各县（市）加快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妥善处理好促进经济发展和防范财政风险的关系，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快建立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制
各县（市）财政部门作为本地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牵头部门，要切实负担起管理责任，积极向本级政府汇报，抓紧出台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加快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各县（市）财政部门应当严格落实《预案》要求，尽快报本级政府批准设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领导小组，建立健全管理规章制度，加强债务风险处置部门间协调配合，形成有效监管合力。
二、组织摸底排查和化解本地区债务风险
各县（市）财政部门要认真对照《预案》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组织开展一次本地区政府性债务摸底排查，深入了解本地债务风险状况，针对不同债务类型，采取有力措施防范和化解风险，必要时按照《预案》要求妥善做好财政重整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三、完善财政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
各县（市）财政部门要健全本地区政府性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辅助以调研、检查等手段，建立健全动态监控机制，加强对本地区政府性债务风险的实时掌握，及时开展风险评估和预警，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研究推动建立政府中长期支出责任监控机制，将政府及其部门与其他主体签署协议承诺用以后年度财政资金支付的事项，纳入监测范围，全面掌握本地政府中长期支出责任状况，避免监管空白，有效防范风险。
四、保障债权人和债务人合法权益
各县（市）财政部门要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理念，坚持法制化、市场化原则，分类处理地方政府性债务。对地方政府债券，应当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对非政府债券形式的存量政府债务，应当加快推进债务置换，保障债权人、债务人合法权益。对存量或有债务，涉及政府及其部门出具无效担保合同的，依法承担适当民事赔偿责任，严格执行法定上限要求；涉及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视情况实施救助，但保留对债务人的追偿权。
五、认真做好政策解读和培训工作
各县（市）财政部门要按照《预案》要求，及时组织开展《预案》的政策解读和培训工作，深化债务人、债权人对出台《预案》的重要意义、政策内容的认识，全面提高风险应急处理能力，财政部门要为落实《预案》要求、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提供必要的人员保障和技术支持。
出台《预案》是贯彻落实中央、省和州委州政府决策部署，严格执行预算法相关规定，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各级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协调，狠抓贯彻落实。各县（市）财政部门要将《预案》有关工作情况形成书面材料，随同出台的相关文件于2017年11月30日前上报州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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